
-1- 

致  ：總學校發展主任 (徐淑美女士 )  ／  幼稚園及幼兒中心聯合辦事處  

2020-2021 學年  

維護國家安全及國家安全教育相關措施的檢視現行情況報告  

學校名稱：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小學  

範疇  措施  現行情況（請簡述）  

請註明：  

計劃中／部分落實／  

已落實  

學校行政  1.  透過教職員會議 (教務會

議及每月發佈會 )、EDB 講

座或研討會、學校通告及

學校教師通訊群組，讓教

職員認識和了解《香港國

安法》的立法背景、內容和

意義等，以及政府發放的

相關資訊  

• 部分教職員對國家安全的概念含糊。  

• 已透過 2020/21學年第一次及第二次的教務會

議及第二次發佈會等，清楚提示所有學校教師

必 須 仔 細 閱 覽 教 育 通 告 第 9/2020 號 及 第

11/2020 號教育通告，按當中的指引行事。  

• 已透過 2020/21學年第三次的全體教職員教務

會議、第八次發佈會清楚提示所有學校員工必

須仔細閱覽教育通告第 2/2021 號及第 3/2021

號及相關課程文件，按當中的指引行事。  

• 本學年已提名 8 名教師參加由教育局舉辦有

關《基本法》或《香港國安法》的研討會  

部分落實  

2.  升掛國旗及奏唱國歌的安

排  

• 學校有既定機制於指定日期或典禮升掛國旗

及奏唱國歌。學生已非常熟悉及習慣有關安

排，並能夠表現出恰當的禮儀。此措施會持續

進行，以加強學生對國情和國家安全的認識、

提升國民身份認同，以及培育他們成為守法的

良好公民。  

已落實  

（將持續進行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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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疇  措施  現行情況（請簡述）  

請註明：  

計劃中／部分落實／  

已落實  

學校行政  3.  校舍管理機制  

 

本校有關校舍管理方面的指引未有涵蓋涉及危

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的處理。因應教育局

發出的指引，本校已於本學年修訂有關巡視校

園範圍的機制，提醒當值教職員如發現校園範

圍內 (包括建築物、課室、壁報板等 )展示的字句

或物件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內容的處理方法。

然而，有關檢視及修訂租借校舍和圖書館藏書

的機制仍有待落實。  

部分落實  

4.  學校舉辦活動的機制和程

序  

現時學校舉辦活動的機制和程序未有涵蓋涉及

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的處理，本校計劃

於 2021/22 學年檢視及作出所需修訂。   

計劃中  

5.  設立相關工作小組／委任

專責人員，負責統籌和協

調與維護國家安全及國家

安全教育相關的工作  

本校計劃於 2021/22 學年就維護國家安全及推

行國家安全教育成立工作小組，協助學校策劃

及統籌以全校模式推動與維護國家安全及國家

安全教育相關的策略和措施。  

計劃中  

人事管理  1.  辦學團體已發信予屬校法

團校董會，叮囑各屬校校

監指示校長讓全體教職員

清楚了解《香港國安法》

實施的重要理念及策略性

要點。  

辦學團體理事會於 2021 年 3 月 8 日致函各屬

校法團校董會，以「維護安全環境   培養良好

公民」為題，期望各校協力締造平和有序的校

園環境和氣氛，協助學生建立正面的價值觀，

並防止政治活動入侵校園。  

已落實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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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疇  措施  現行情況（請簡述）  

請註明：  

計劃中／部分落實／  

已落實  

人事管理  2.  讓全體教職員閱覽教育局有

關國家安全通告。  

校長在 4 月份教職員會議中，傳閱及闡釋教育

局有關國家安全通告 (第 3/2021 號 )，並提示全

體教職員落實執行。  

已落實  

教職員培訓  鼓勵教學及非教學人員參加與國

家安全相關的專業發展活動，促

進學校各級人員了解《香港國安

法》的內容  

• 本學年已 8 名教師參加由教育局舉辦有關

《基本法》或《香港國安法》的研討會。  

• 校長、3 名副校長、助理副校長、課程主任、

課外活動主任及訓導主任於 2021 年 2 月 25

日參加由教育局舉辦的「國家安全：學校行

政及教育指引」簡介會。  

• 校長、1 名副校長及 1 名助理副校長於 2021

年 3 月 17 至 19 日參加由教育局舉辦的「尊

重法律、鞏固法治」教師培訓課程。  

• 1 名副校長於 2021 年 5 月 7 日參加由教育

局舉辦的「國家安全教育知識增益研討會。  

• 1 名副校長、1 名訓導主任、1 名行政主任及

1名常識科科主任於 2021年 7月 5日及 2021

年 7 月 19 日參加由教育局舉辦的《憲法》、

《基本法》及《香港國安法》教師培訓課程。 

已落實  

（將持續進行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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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疇  措施  現行情況（請簡述）  

請註明：  

計劃中／部分落實／  

已落實  

學與教  1.  國家安全教育滲透常識科課

程，提升學生對國家民族的歸

屬感，加強守法意識，維護國

家安全  

• 透過常識科課程框架，讓初小學生認識自己

為中國人的身份、回歸的歷史、回歸後的變

化、國歌、國旗、《基本法》和香港歷史等知

識。高小學生則學習和了解中國公民的權利

和責任，培養民族認同和愛國精神，建立國

民身份認同和歸屬感，提升學生對國家發展

和民族文化的認識。  

已落實  

（將持續進行）  

2.  常識科安排高年級學生參加

認識國家的問答比賽  

• 邀請 P5-6 共約 60 位學生報名參加「華萃薪

傳—第一屆全港小學中國歷史文化常識問

答比賽」，加深學生對國家的認識和提高學

生學習中國歷史文化的興趣。  

已落實  

（將持續進行）  

3.  音樂科國歌教授  • 透過音樂課教授學生國歌歌唱技巧，讓 P1-3

學生熟習國歌旋律和歌詞，及應有的態度。

P4-6 學生認識國歌的曲詞作者，了解歌曲的

創作背景，按曲譜的表情記號歌唱國歌，並

以莊重的態度和舉止歌唱國歌。  

已落實  

（將持續進行）  

4.  於 12 月 4 日「國家憲法日」

進行推廣活動，促進學生全面

認識憲法和基本法，培養學生

國民身份認同  

• 於 12 月 4 日「國家憲法日」進行升𣄃儀式、

奏唱國歌及校長分享，之後學生觀看「國家

憲法日」的有聲繪本，讓他們初步認識和了

解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日》的憲制內容。

在「國家憲法日」前舉辦教師工作坊，讓教

師掌握有關憲法日的教授內容。  

已落實  

（將持續進行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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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疇  措施  現行情況（請簡述）  

請註明：  

計劃中／部分落實／  

已落實  

學與教  5.  於 4 月 15 日「全民國家安全

教育日」，進行推廣活動，加

強學生對國家的向心力、認同

感和歸屬感  

• 於 4 月 15 日「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」進行

升𣄃儀式、奏唱國歌及校長分享。常識科準

備壁報板簡介《教育日》的由來和內容重點，

讓學生明白國家安全的概念及其重要性，提

升學生維護國家安全的意識在這天前舉辦

了教師工作坊，讓教師明白憲法日前期解說

工作及憲法日當天的重要事項。  

已落實  

（將持續進行）  

學生訓輔及支援  1.  設有國旗下的講話  • 學校已安排於周會時間設有國下的講話，以

不同的主題帶出正確的價值觀、同理心、對

他人的尊重及守法意識。  

已落實  

（將持續進行）  

2.  透過德育及公民教育，提升學

生對維護國家安全意識及培

養學生正確的價值觀  

• 於周訓、德育課、成長課及訓輔活動內，加

強有關國民身份認同、同理心、責任感、承

擔、守規守法精神、國家安全教育等內容，

以培養學生正確的價值觀。  

部分落實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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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疇  措施  現行情況（請簡述）  

請註明：  

計劃中／部分落實／  

已落實  

學生訓輔及支援  3.  加強訓輔防範機制，優化校本

處理違規行為程序  

• 加強講解學校對學生的基本要求：如學校規

則、校服及校內行為要求，讓學生明白守規守

法的重要，以預防學生出現不當行為。  

• 學校會因應校本懲處及危機處理機制，以應

付違法行為 (包括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

和活動 )及適時處理突發情況，更會即時勸止

不當行為，並提醒學生有關行為可能涉及違

法，同時立即時與家長聯絡，了解事情，尋求

家校合作，共同處理學生問題，並會作詳細記

錄  ，亦會盡快向教育局報告。在有需要時， 

學校會循既有的途徑尋求專業意見，及向相

關警區的警民關係主任或學校聯絡主任尋求

協助。  

部分落實  

4.  制定校本訓輔應變措施，以防

止政治活動入侵校園  

• 就涉及國家安全的學校政治宣傳活動，制定

學校具體措施及建議處理方法。 (參考國家安

全：學校具體措施 )  附錄六 )  

計劃中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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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監簽署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

校監姓名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

   日    期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  

 

 

 

範疇  措施  現行情況（請簡述）  

請註明：  

計劃中／部分落實／  

已落實  

家校合作  1.  舉辦校政諮詢會及家長日  • 闡釋學校教育理念及發展計劃，商議推行和

評估摸式，提供平台讓教師和家長及家長和

家長之間分享守法意識及相關事宜，一同守

護學生。  

部分落實  

2.  舉辦家長教育活動及課程  • 學校與家教會家長課程組合作，舉辦多元化

的家長培訓活動，協助家長認識兒童身心發

展、管教技巧、親子關係和價值觀及國家安全

教育等議題。  

部分落實  


